[bookmark: _GoBack]附件6：
中药材和黄烟种植类项目
申报要求及申报表

一、中药材产业
（一）申报条件（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5月31日内）
1.符合新区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2.符合“非农化”“非粮化”等相关国家政策；
3.基地相对集中连片且年内中药材种植保有面积不低于50亩；
4.具有统一的生产记录、财务管理，生产行为持续；
5.种子种苗品质可控，种子来源可追溯；
6.与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签订种植合同且已履行完毕；
7.符合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标准。
（二）面积认定
补助面积认定范围为本年度中草药保有面积。多年生的中草药，每个生长周期只补助一次。有效株数达到规定株数的视为1亩，未达到要求的按比例折算。有效株数比例在50%以下的不予补助。
（三）奖补标准
经验收合格的中药材种植项目，按照每亩200元标准给予经营主体补贴。
（四）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1.项目申报表及电子文档；
2.《承诺书》；
3.法人资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土地流转合同及复印件；
5.园区（基地）建设布局示意图；
6.种植基地土地性质证明；
7.项目建设内容涉及相关行政审批和许可手续原件及复印件。
8.与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签订的种植合同及复印件；
9.种植基地影像资料（各品种中药材种植前、种植中、种植后彩色照片）。
以上相关材料需提供复印件的由申报单位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其他事项
各申报主体申报材料应符合申报要求，用A4纸胶装成册，一式三份同时报送电子版，证明材料应在有效期使用期内。证明材料原件由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与复印件一致后，退回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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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经营主体（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6-1-1：
西海岸新区2023年度中药材种植申请表
	申报主体
	
	注册时间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
	
	
	

	种植地点
	镇（街道）     村

	种植品种、
规模（亩）
	




	适宜验收时间
	

	核实方式
	

	申报主体
承诺
	申报材料所有内容均真实、合法，如有虚假、伪造等不实情况，愿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法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镇街
意见
	本单位对申报主体及申报项目进行了初步审核，同意推荐上报。


              镇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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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6-1-2：
西海岸新区2023年度中药材种植
镇级核查认定表


	实施主体
	
	法人及联系方式
	

	种植地点
	       镇（街道）     村

	申报种植品种及面积（亩）
	

	核查方式
	

	申请验收内容、规模

	种植品种
	规模（亩、株）
	实施地点
	备注

	
	
	
	

	
	
	
	

	
	
	
	

	
	
	
	

	
	
	
	

	
	
	
	

	
	
	
	

	
	
	
	

	
	
	
	

	合计（亩）
	
	
	

	验收人员签字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
承诺

	本主体对上述的现场验收核定情况予以确认。

法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镇街
意见
	


镇农业农村中心主任签字：
  
镇街（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6-1-3：
西海岸新区2023年度中药材种植
区级核查认定表


	实施主体
	
	法人及联系方式
	

	种植地点
	            镇（街道）     村

	申报种植品种及面积（亩）
	

	核查方式
	

	申请验收内容、规模

	种植品种
	规模（亩、株）
	实施地点
	备注

	
	
	
	

	
	
	
	

	
	
	
	

	
	
	
	

	
	
	
	

	
	
	
	

	
	
	
	

	
	
	
	

	
	
	
	

	合计（亩）
	
	
	

	验收人员签字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
承诺

	本主体对上述的现场验收核定情况予以确认。

法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二、黄烟产业
（一）申报条件（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5月31日内）
1.符合新区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2.符合“非农化”“非粮化”等相关国家政策；
3.符合新区黄烟规范化种植标准；
4.具有统一的生产记录、财务管理，生产行为持续；
5.与区烟草公司签订种植收购合同。
（二）面积认定及申报流程
补助面积认定范围为本年度黄烟种植面积。烟叶移栽结束后，由所在镇农业农村中心、烟站、种植主体共同入田逐地块核实，以烟站签订种植收购合同为依据，实际核实面积为准。镇、村两级公示无异议后，经种植主体、烟站、镇农业农村中心签字盖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补助品种为种植收购合同规定品种。
⑴符合申报条件的黄烟种植主体向所在镇烟站申请出具黄烟种植情况意见后，向所在镇农业农村中心进行申报。
⑵镇农业农村中心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加盖政府公章报区农业农村局。
⑶区农业农村局对各镇提交申报材料进行复核，无异议后按程序兑现奖补资金。
（三）奖补标准
经验收合格的黄烟种植项目，按照每亩200元标准给予经营主体补贴。
（四）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1.项目申报表及电子文档；
2.《承诺书》；
3.法人资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或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土地流转合同及复印件（或镇烟站证明）；
5.与区烟草公司签订种植收购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或区烟草公司证明）。
6.镇村两级公示情况；
7.种植基地布局示意图；
8.种植基地影像资料（黄烟种植前、种植中、种植后彩色照片）。
以上相关材料需提供复印件的由申报单位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其他事项
各申报主体申报材料应符合申报要求，用A4纸胶装成册，一式三份同时报送电子版，证明材料应在有效期使用期内。证明材料原件由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与复印件一致后，退回申请单位。








青岛西海岸新区
黄烟种植类项目

申
报
表






申报经营主体（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6-2-1：
西海岸新区2023年度黄烟种植验收申请表
	

	申报主体（姓名）
	
	法人及联系方式
	

	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种植地点
	       镇（街道）     村

	核实方式
	

	申请验收内容、规模

	种植品种
	规模（亩、株）
	实施地点
	备注

	
	
	
	

	
	
	
	

	
	
	
	

	
	
	
	

	
	
	
	

	
	
	
	

	
	
	
	

	
	
	
	

	
	
	
	

	
	
	
	

	合计（亩）
	
	
	

	现场核查人员签字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烟农
	
	

	
	镇烟站
	
	

	
	镇农业农村中心
	
	

	
	
	
	

	
	
	
	

	现场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
承诺

	本主体对上述的现场验收核定情况予以确认。
烟农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镇街
烟站意见
	


烟站负责人签字：
  
镇街（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镇街
农业农村意见
	

农业农村中心负责人签字：
  
镇街（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验收人员签字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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